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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都市一定範圍內雜亂

無章、畸零細碎不合經濟使用之土地加以規劃整理，興辦各項公共設

施，由參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以及供抵

繳工程費用、重劃事業費用、貸款利息等所需土地(抵費地)的一種都

市整體開發方式。 

對於因都市計畫所擬定或變更有損及財產權的不利益，像是使用

分區如公共設施用地的劃定，市地重劃提供回饋與補償機制，補償私

人權益不利益之侵害，對參與重劃的地主而言，重劃後之各宗土地均

直接臨路且可建築使用，實現地價上漲利益，對政府而言除無償取得

公共設施用地外，並可增加稅收，促進都市健全發展，這些成果達成

關鍵性成就要件之一為「重劃前、後地價的查估」作業。重劃前後地

價為計算重劃負擔及土地分配設計分配機制之標準，而無論是公辦或

自辦，重劃精神在於「公平合理分配」，落實使用者付費、受益者負擔

原則，消滅源自土地開發後的不勞利得，雖然法令訂有價格準則，但

在合理規範下，仍有調整空間。本研究試圖就學者已發表文章内重劃

開發部分之案例，延伸探究重劃地價價格變動調整所產生分配變動影

響情形，試圖提出市地重劃制度改進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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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辦理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可配回多少

土地面積」，而配回土地比例與重劃總負擔比率息息相關，也是地主考

量是否參與重劃作業的重要指標。市地重劃是一種自償性的整體開發

作業，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等值土地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區內的公共設

施用地以及開發所需費用。首先是實施者與地主間，以全區重劃範圍

土地面積扣除公共設施用地後，就剩餘可建築用地相互分配(抵費地與

地主配回土地間)，成為影響地主配回土地面積之第一道關卡，第二道

關卡則係地主與地主間就前開分配剩餘可建築土地再進行第二次也是

終局的分配作業。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

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 45%為限，除非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及

其所有土地面積持分過半同意提高負擔，故費用負擔與用地負擔加總，

原則上需在上述範圍內為之，而重劃作業負擔計算係土地交換分合、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及費用負擔之計算基礎，對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分

回土地面積比率多寡之影響重大，其屬「重劃前後地價之評定」最為

關鍵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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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精神在於土地所有權人按受益比例提供等值土地共同負擔重

劃成本，並依照配地之相關法令規定予以調整分配土地，是一種較符

合社會公平「受益者付費」的開發方式。 

目前關於重劃作業之學術研究，多為探討市地重劃過程衝突、效

益負擔以及相關法律或重劃制度等問題，如邱品方(2006)「市地重劃

實施過程中衝突化解之研究」、侯裕元(2009)「我國自辦市地重劃相關

問題之研究」等，較少針對重劃前後價格按重劃以及估價相關法規允

許之合理區間變化，影響參與重劃者之土地分配及負擔為探究。重劃

作業在法理上係以「公平負擔」精神論斷土地分配權益，而公平負擔

係經由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作業，衡量地主受益程度差異，進而藉由重

劃負擔公式計算地主配回面積。一般而論，地主宗地地價上漲率越高，

其配回土地面積比例越低。反之，宗地地價上漲率越低者，其配回土

地面積比例越高。重劃法令制度雖已行之有年，相關單位依實務經驗

調整修正，然有關重劃價格估算，對於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影響重大，

著實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卻僅有原則性規範及實務經驗操作取捨，

確實有探究之必要。 

市地重劃為了體現公平負擔的整體開發精神，以重劃前後地價查

估結果反映地主之受益程度，作為負擔的計算依據，直接影響重劃業

務公平性以及合理性。惟重劃前後地價擬定，其所依據之法令，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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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 條以及我國

內政部編印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外，有關實務執行細節仍有調整彈性之

空間，本研究探究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間重劃地價調幅與土地配回

比例關係，試圖提出市地重劃制度改進之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前研究動機說明，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檢視現行重劃法令規定，重劃前後地價調幅變化對於土地分配

及負擔之影響，解析重劃價格與土地分配關係。 

二、透過模擬案例檢視價格變動情形，分析重劃價格對於土地分配

影響，提出精進重劃制度之建議。 

本研究試圖檢視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間重劃地價調幅與土地配

回比例關係，希冀能提出市地重劃制度改進之建議。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6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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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探究」以及「案例數值模擬分析」，說明如下：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究 

參酌相關文獻分析，探討重劃估價相關理論。 

(二) 案例數值模擬分析 

透過模擬案例探討重劃地價變動影響重劃土地分

配情形。 

二、 研究架構 

確認研究主軸，研究流程架構如下：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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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重劃前之地價」查估應先調查

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狀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料，

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至「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廓土

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

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由此可知，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考量影響地價因素不盡相同，最顯著差異在於重劃

前地價係針對重劃區內各宗土地特色，分別擬定宗地地價；而重劃後

地價則著重在分析重劃後各街廓之差異，據以比照推定其路線價或區

段價。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1 條及 29 條規定，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

乃為土地重劃交換分配及計算負擔之重要依據。重劃前後地價之高低

與地主分回土地比率關係，黃文鳳(1998)歸納，當重劃前地價固定時，

重劃後地價越高分回土地的比率越低，反之則越高；當重劃後地價固

定時，重劃前地價越高分回土地的比率越高，反之則越低。按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 20條規定，公告土地現值為擬定重劃前地價參考項目之

一，可推估當公告土地現值越高，則重劃前評定之地價亦會越高，在

假設其他影響地價因素不變之情況下，將導致地主可分配土地比率會

較高；反之公告土地現值越低，地主分配土地比率則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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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 條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形，並斟酌

重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

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由前開法令足見重劃前後地價確實為重劃計

算負擔、土地分配設計的重要依據。重劃前後地價評估關係著私有產

權權利價值評定，其地價查估是否適當，負擔是否公允，不但影響著

抵費地面積多寡，更影響後續配地結果。故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不僅

是土地重劃交換分配計算負擔基礎作業，更是重劃成果是否合理公平

的關鍵因素。惟前述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條，僅為地價查估原則性

規定，然實務細節仍存有操作空間，以下研析相關文獻。 

第一節 文獻研究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按程序完成，需經過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生效，

目的為建立公正第三人制度，就重劃受益之比率與負擔、犧牲與補償

做公平評定；至於應如何評定，應為多少，目前較少資料討論亦欠缺

公開相關評定過程資訊。然而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結果為計算重劃區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或差額地價補償等措施

之重要依據，若地價查估結果若存有瑕疵，將影響重劃結果公平性，

以下整理目前重劃估價研究：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6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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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劃查估作業評定模式 

現行重劃作業地價查估之相關法令規定、重劃作業手冊僅為原則

性規範，陳奉瑤(1998)認為重劃查估作業亟需建立一套可依循的評定

模式，否則可能產生經驗技術傳承之斷層。地價查估作業方面，侯裕

元(2009)認為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基準，其估價方法應予以一致。王靚

琇(1992)則建議重劃前以區段價法及個別修正方式查估，重劃後地價

宜以一般路線價查估，並高於重劃開發成本。李福山(2008)認為重劃

前之評定地價是計算重劃後地價上漲率之基礎，直接影響土地所有權

人所得分配之土地面積大小，故重劃前之評定地價準確與否至為重要，

另外也提出區段地價查估雖然符合法令規定，但可引進土地預期開發

法或標準宗地以減少爭議。 

二、重劃制度調整 

林中森(1985)研究指出，應有條件鼓勵民間重劃公司配合辦理市

地重劃，主管機關須提供行政、技術協助與各項獎勵，但如涉及區位

選擇、土地所有權人負擔比率者，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辦理，以免

公私重劃負擔比率懸殊過大，也避免都市凌亂發展。 

邱品方(2006)研究指出，有關現行重劃負擔減輕原則之訂定，迄

今仍缺乏通案客觀之標準，易受人為因素之影響，建議健全估價制度

以解決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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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對主體間價格變動影響 

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固定，公共設施土地面積負擔比例依原都

市計畫劃設面積亦為固定數額，且公共設施工程費用及重劃作業費用

轉換成抵費地之部分會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土地所有權人分配土地比

例差異。以全區重劃範圍土地面積扣除公共設施用地後，首先是實施

者與地主間就剩餘可建築用地相互分配(抵費地與地主配回土地間)，

再來就是地主與地主間進行第二次的分配作業。相對主體不同，價格

變動影響亦不同。 

一、實施者與地主間 

實施者(公辦係指地方政府、自辦係指重劃會或地主委託之開發商)

投入資金參與整體開發，以重劃完成後之抵費地標售折價抵付三項開

發費用(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而抵費地面積計算由下列

公式一可以瞭解，若要提高抵費地量體，除了將上述三項費用充分羅

列外，另一個方式則為低估重劃後平均地價。 

公式一： 抵費地面積 =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
 

依上述估算模式作業，如低估重劃後之平均地價，相對地就會提

高全區土地所有權人之費用負擔比率，而降低全區地主分回土地之總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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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主與地主之間 

重劃在法理上之「公平負擔」精神是經由重劃前後地價查估衡量

地主受益程度決定土地分配權益，藉由下列重劃負擔公式二估算分回

面積。 

公式二：Ｇ=[a(1-Ａ╳Ｂ)-RW╳F╳L1-S╳L2]（1-C） 

即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面積(Ｇ)=所有權人原宗地面積(ａ)-[宗

地地價上漲率(Ａ)╳公共設施用地一般負擔面積(Ｂ)+臨街地特別負

擔面積(RW╳F╳L1+S╳L2)+費用負擔折抵面積(Ｃ)]。開發範圍內之土地

所有權人因重劃前各宗土地個別條件以及重劃後分配街廓差異，致受

益程度不同，因而分回土地比例自然不相同。 

公式中地價上漲率(A)乘上一般用地負擔係數(B)影響地主重劃負

擔比重，而參與重劃地主之一般用地負擔在重劃計算負擔為固定數值，

簡而化之，地價上漲率(各宗地重劃後地價除以重劃前地價之比率)影

響地主重劃負擔比率，是重劃前後地價如何客觀查估，是重劃土地分

配重要課題。估價目的在於反映宗地間的差異性，以及地主間受益程

度不同，落實公平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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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境推導與分析 

參與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最為關切的就是自身權益，雖有相關

重劃法規頒定以及估價技術規則可供依循，也有地價評議機制保障地

價查估公平合理，然而是否能確實保障參與重劃者之土地財產權，本

章將藉由公式推導及數值模擬分析探究。 

第一節 重劃後分配土地面積公式 

重劃作業為整體開發概念，由參與重劃者提供等值土地共同負擔

開發所需費用，而實施者則取得重劃完成後之抵費地標售，折價抵付

開發費用，詳公式一。 

由公式一，可以了解到實施者若想提高抵費地量體取得，則有兩

種方法，一為抵費地面積與開發費用成正比關係，故將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貸款利息費用充分羅列，可提高抵費地量體。二是由於抵費

地面積與重劃後地價成反比，故低估重劃後平均地價亦可提高抵費地

土地面積。 

扣除抵費地面積後，其餘剩餘可建築用地即成為地主間分配土地。

由地主以參與重劃土地面積按受益比例扣除費用負擔(公式三)、公共

設施用地(公式四)負擔後，分回重劃後土地。 

公式一：抵費地面積 =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
 

公式三：費用平均負擔比率(𝐂) =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抵充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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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全區重劃平均負擔比率(如下列公式五)

原則不得超過 45%，除非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及其面積持分過半同意

提高負擔，因此，前述費用負擔與用地負擔加總，原則上須於該上限

範圍內為之，其中費用負擔比率是經「重劃後平均地價」計算而來。

全區平均負擔為平均值之概念，對於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尚需帶入各

宗土地之負擔計算公式，方知個別配回比例為何。 

而重劃在法理上係本於「公平負擔」之精神來探討土地分配權益，

而公平負擔則是經過重劃前後地價查估結果，衡量地主間受益程度差

異，最後藉由下列重劃公式二估算重劃後分回土地面積。 

因此所有參與重劃的土地所有權人，因重劃前各宗土地個別因素

差異，以及重劃後分配所屬街廓立地條件不同，導致每位所有權人因

參與重劃受益程度都不相同，自然產生分回土地比例差異，在前述公

式的呈現上，則以地價上漲率「Ａ」及臨街地特別負擔係數「-RW╳F

╳L1-S╳L2」反映地主間之負擔差異。 

公式四：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總面積−抵充地面積

重劃後總面積−抵充地面積
 

公式五：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式二：Ｇ=[a(1-Ａ╳Ｂ)-RW╳F╳L1-S╳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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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率」為查估個別宗地重劃前後地價之比值 (重劃後宗地單

價/重劃前宗地單價)，其與一般用地負擔係數相乘之結果(Ａ╳Ｂ)，

則反映地主間一般用地負擔比例差異。檢視上開配地公式，上漲率「Ａ」

值與一般用地負擔係數「Ｂ」值相乘作用後產生變化(如下列公式六)，

是如重劃前宗地單價與重劃前平均單價相同或相近、重劃後宗地單價

與重劃後平均單價相同或相近，則重劃前後「宗地」與「平均」地價

就會形成互有消長之關係。 

在負擔條件相同下，重劃前各宗土地面積扣除各項共同負擔之面

積後，由重劃後應分配面積換算重劃後土地總價值應不低於重劃前之

地價總值，始可確保參與重劃者之土地財產權，如為原有街廓分配者，

在相同的負擔條件下，且不考量正側街負擔的前提下，假設重劃區一

般用地負擔係數 B=0.15、費用負擔係數 C=0.23，原持有土地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則地價上漲率與土地配回面積公式為Ｇ=[1,000(1-

Ａ╳0.15)]（1-0.23），但如倘若分配土地遇有「調整分配」情形(非

原有街廓者)，則應以 a’值(如公式七)作為轉換，計算預計分配的重

劃前宗地面積。又由於重劃前各宗土地位置不同，其重劃後臨街地負

公式六：Ａ╳Ｂ＝上漲率╳一般用地負擔係數 

       
重劃後宗地單價

重劃前宗地單價
╳

一般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平均地價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抵充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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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亦各不相同，故本研究將此項臨街地負擔因素予以排除，以單純化

影響變數，避免衍生繁雜之異質性結果，將前開公式五簡化為公式八

如下： 

公式七： 𝐚’ =
𝐚╳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
 

公式八：  Ｇ=[ａ(1-Ａ╳Ｂ)]（1-Ｃ） 

則調整分配情況為： 

Ｇ=[
𝐚╳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
 ╳(1-Ａ╳Ｂ)]（1-Ｃ） 

重劃後土地分配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廓

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但如有同一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

地集中分配、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協調合併或調整分配者，其重劃後土地之分配

位置，是否按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端視各宗土地情況而定。惟倘

若因分配位置調整，導致重劃後土地總價值不相等，則難謂符合財產

權保障原則。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所定之計算公式，如非以原街廓分配，舉例如

下，假設重劃區一般負擔係數假設重劃區一般負擔係數 B=0.15、費用

負擔係數 C=0.231，重劃前宗地土地面積為 1,000平方公尺，因重劃後

未達原街廓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須調整至符合其分配面積標

準之街廓，故調整計算 a’結果如下表 1。 

                                                      
1
 同一重劃區，其一般負擔係數及費用負擔係數皆相同且固定，各宗土地面積計算差異在於地價上漲率以及正、側街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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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面積計算表 
(重劃前面積 a=1,000 m2) 

街廓

名稱 

評定各街廓 

重劃前地價 

(元) 

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

平均單價 

轉換後面積 a’ 

(m2) 
備註 

R1 20,000 10,000/20,000 500  

R2 15,000 10,000/15,000 666.67  

R0 10,000 10,000/10,000 1,000 原街廓 

R3 5,000 10,000/5,000 2,000  

R4 2,000 10,000/2,000 5,000  

表 2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土地分配計算公式算得土地價值表
(援表 1，重劃前面積 a=1,000 m2，A=1.5，B=0.15，C=0.23) 

街廓

名稱 

重劃前宗

地面積
(轉換後

面積 a’) 

評定重

劃前土

地單價 

評定重

劃後土

地單價 

預配位

置地價

上漲率 

重劃後土地

分配面積

(m2) 

重劃後土地

總價值(元) 
備註 

R1 500 20,000 30,000 1.5 298.375 8,951,250  

R2 666.67 15,000 22,500 1.5 397.835 8,951,287.5  

R0 1,000 10,000 15,000 1.5 596.75 8,951,250 原街廓 

R3 2,000 5,000 7,500 1.5 1193.5 8,951,250  

R4 5,000 2,000 3,000 1.5 2,983.75 8,951,250  

在相同的負擔條件下，不考量正側街負擔，假設重劃區地價上漲

率 A=1.5、一般負擔係數 B=0.15、費用負擔係數 C=0.23，原持有土地

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則地價上漲率與土地配回面積公式為Ｇ

=[
a╳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
 (1-1.5╳0.15)]（1-0.23），則重劃後配

回土地總價值均相近或相同，尚符財產權保障原則，惟重劃前宗地面

積因各街廓地價差異影響調整分配面積(a’)，呈現反向等比例變化，

差異倍數越大，面積差異亦越大，即使調整分配情形之上漲率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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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差異比率高達 10倍，與重劃前平均地價差異倍數

相同。以下再加入地價上漲率變化，檢視分配土地面積影響情形。 

表 3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土地分配計算公式算得土地價值表
(援表 1，重劃前面積 a=1,000 m2，B=0.15，C=0.23) 

街廓

名稱 

重劃前宗

地面積 

評定重

劃前土

地單價 

評定重

劃後土

地單價 

預配位

置地價

上漲率 

重劃後土地

分配面積

(m2) 

重劃後土地

總價值 
備註 

R1 500 20,000 25,000 1.25 312.81 7,820,313 -1,130,937 

R2 666.67 15,000 22,500 1.50 397.84 8,951,400 +150 

R0 1,000 10,000 15,000 1.50 596.75 8,951,250 0(原街廓) 

R3 2,000 5,000 8,750 1.75 1,135.75 9,937,813 +986,563 

R4 5,000 2,000 4,000 2.00 2,695.00 10,780,000 +1,828,750 

檢視表 3，當地價上漲率與原街廓分配之地價上漲率差距越大時，

其重劃後土地總價值差異數值越顯著，其地價上漲率相同或相近，則

重劃後土地總價值亦相近；因該表計算係以各街廓單價與上漲率呈反

向變動，故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因加入地價上漲率之計算調整，縮減

差異之倍數，反之如各街廓單價與上漲率呈同方向變動，則該差異倍

數將增加。表 3 中，最高與最低土地總價值差距達 2,959,687 元，占

應分配土地總價值 33%，難謂符合財產權保障原則精神；另分配最多與

最少土地總價值差距達2,382平方公尺，占應分配土地面積達399.16%，

將近 4 倍，故當重劃前地價差距大且須進行調整分配時調整分配時，

重劃前地價直接影響地主參與重劃分配之權值(面積)，容易造成各地

主間配地面積落差。下一節將進一步以相關研究檢視地價上漲率影響

土地面積配回比例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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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劃地價調幅變動研析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29條規定G值之計算公式，為各宗土地重劃後，

應分配面積之計算結果的法定公式。重劃後之土地面積分配公式，在

負擔條件相同下，重劃前各宗地土地面積於扣除各項共同負擔之面積

後，公平合理分配予參與重劃的土地所有權人。但公式裡的關鍵變數，

受地價査估所具區間特性影響，若對關鍵變數調整某固定比例時，其

配回土地面積比例在地主間的再分配結果，可能會對土地所有人權益

有所影響。 

平均地價上漲率是重劃前後地價比值，以市地重劃後平均地價除

以重劃前之平均地價所得數值，此為相對性之概念。如透過重劃前該

地區之地價與鄰近已開發地區之地價比較，可概略推估重劃後地價可

能增漲之幅度。宗地地價上漲率可視為土地因臨街條件或公共設施可

及性佳而受益，由土地所有權人按「受益比例」負擔重劃公共設施及

重劃費用。「受益比例」為市地重劃之辦理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所

帶來的貢獻，此種貢獻主要來自於公共設施、重劃工程效用及重劃後

配回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能直接建築使用之便利性及可利用性。 

地價上漲率計算基礎為「重劃前後地價」，重劃後地價反映重劃效

益，重劃效益係計算由重劃前至重劃後的產權價值變動情形。若地價

上漲率失真，造成分配結果不公，不僅不能真正反映出各宗土地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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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亦會使地主在受益與負擔間失去公平性。以下以「地價上漲率」

變動為分析重點，解析分回土地比例情形。 

一、市價與公告現值 

地價上漲率是重劃後土地單價與重劃前土地單價之比值，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 20條，說明重劃前地價應先調查當期公告現值，是公告

現值為參考資料之一，莊仲甫(1997)說明若以重劃前市價做為重劃後

平均地價，以重劃前公告現值為重劃前地價，而公告土地現值大約為

市價的 4 成到 6 成，反推市價約為公告土地現值的 1.6 至 2.5 倍，為

平均地價上漲率。 

二、獎勵自辦及重劃公式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2 條規定，重劃範圍內土

地所有權人依規定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扣除原抵充地後賸餘面積，

如未達全區土地扣除上開抵充土地後面積 15%者，應通知調整擬辦重劃

範圍。假設在不考慮費用負擔、正側街負擔之情形下，王靚琇(1992)

認為個別宗地 A 之地價上漲率不宜超過 3 至 4 倍，其分析一般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係數約 0.15，如個別宗地之上漲率超過 4 倍，即表示參與

重劃的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土地面積將不到原來的 4成。 

三、檢視研究模擬個案 

周子樂(2014)引用鄭明安(2007)發表之「台灣地區抵價地模式與

整體開發之分析」，其中市地重劃部分資料作為個案模擬分析之基礎，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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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重劃後平均地價上漲率等比例調整變化，探討對重劃後土地分配面

積之影響，即地主間重劃後土地配回率之差異情形。 

該研究以重劃後地價查估須遵循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評估，比較

法規訂有不超過 20%區間調整，而公辦重劃之查估作業係參照土地調查

估計規則辦理。案例則以重劃後基準價格，於 20%範圍內設定情境，探

討其於同比例變化時的影響分析。參照估價技術規則應以原估價之重

劃價格為基準，因此有上下各 10%的合理區間，以均衡對稱方式變動。

將調整重劃後平均地價上漲率分為+10%、+5%、-5%、-10%，分為 4 種

情境區間分析，各宗土地以等比例變動平均地價上漲率，檢視各宗土

地配回率能否等比例變動。 

臨街地特別負擔雖為重劃後個別土地之差異，僅與重劃後土地臨

街面寬及所臨道路寬度有關，但與擬配街廓重劃前後地價之基準地價

並無相關，故忽略臨街地特別負擔。該研究發現當平均地價上漲率向

上調整 10 %、5 %時，各地主領回比例均同時較原重劃分配結果為高，

係因共同負擔均變少，但平均地價上漲率向下調整-5%、-10%時，各地

主領回比例卻反較原重劃分配時為低，其原因係共同負擔增加之故。 

當對比重劃前地價時，宗地地價上漲率高，地主領回土地比例變

動率亦高，因此看來地價上漲率高，宗地地價上漲率亦高，則地主領

回土地比例變動率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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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將各地主領回土地比例變動率，以圖形數列方式表示(如圖

2)，說明當平均上漲率按四種情境增、減等比例調整後，其各地主領

回土地的變化率之間呈現非線性變化走勢。並結論如有調整地價上漲

率之必要，可以調升 5%為首要考量，如考量財務因素，可採取調降 5%

策略，以及非線性變動原因為受益負擔程度、原地價上漲率差異。 

 

圖 2 模擬情境地主領回土地比例變化走勢圖 

四、上開模擬個案之研討 

由於土地價值非均等，以致土地價值分配與土地面積分配，互相

產生影響，是一種以土地區位與特性決定土地價值及面積的價值分配。

該研究模擬重劃後平均上漲率調整之 4 種情境時，土地分配結果卻未

同等比例變化。該研究之比較基準為原分配土地配回率，調整變數僅

為平均地價上漲率，且為等比例調整，以公式檢視之，原配地結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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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受益負擔程度、原地價上漲率之差異處理，且平均地價上漲率等

比例調整，故各宗地地價與均價之差異應等比例放大或縮小。 

土地負擔比為 A╳B之雙變數組成的一般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

率，A為宗地地價上漲率即土地受益比率，B為一般負擔係數，而 B係

數在同一重劃案中通常為固定數值，惟當兩變數交叉影響故變化運作

時成非線性變化，可再收納出一重要結果，即土地分配結果受地價上

漲率影響。地價上漲率與一般用地負擔係數相乘績(A╳B)，反映地主

間一般用地負擔比例差異，重劃前後「宗地」與「平均」地價形成相

互消長之關係(如公式九)，即各地主間配面積係各宗地土地單價與均

價差異程度關係，也就是說地主可分配到的土地面積，最佳狀態就是

地主重劃前「宗地」評定單價，高於全區重劃前「平均」單價，而重

劃後「宗地」評定單價，低於全區重劃後「平均」單價，藉此降低地

價上漲率，減輕 A╳B相乘績之數值，俾能配回較多之土地面積。 

公式九：Ａ*Ｂ=宗地地價上漲率*一般負擔係數 

重劃後宗地單價

重劃前宗地單價
 ∗  

重劃前平均地價        ∗  一般公設負擔總面積             

重劃後平均地價        ∗   (重劃總面積−抵充地面積)
 

重劃精神本就以「公平負擔」評價重劃後分配土地面積，而負擔

係經重劃前後地價查估衡量地主間受益程度差異，計算地主分回土地

面積，其些許差異將影響地主配地權益，故本研究建議應建立公正第

三人制度，以合理公平體現受益負擔之重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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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反映地主受益程度，作為負擔的計算依據。雖

有相關重劃法規、估價技術規則，以及地價評議等機制，為保障參與

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以維地價查估之合理性、重劃結果之

公平性，避免參與主體利益有所受損，本研究提出研究結論與市地重

劃制度改進建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一、調整分配時，重劃前地價直接影響地主參與重劃分配之權值(面積) 

重劃分配土地遇有「調整分配」情形(非原有街廓者)，以 a’值作

為轉換，計算預計分配的重劃前宗地面積，地價上漲率則因與一般用

地負擔係數乘積效果而稀釋(Ａ╳Ｂ)，但 a’值卻直接受「重劃前地價」

而影響。重劃地價上漲率計算基礎為重劃前後地價查估，重劃後地價

為重劃效益之顯現，且由於歷經重劃整體開發，除使用分區類別不同

使用強度差異以外，其重劃後之開發效益應為整體且均質，重劃後地

價雖有差異但也相去不遠，可以知道影響重劃地價上漲率關鍵落在重

劃前地價，而當重劃後地價固定或相近時，重劃前地價越高則分回土

地的比率越高，反之則越低，各宗地間之重劃前地價差異大，則地價

上漲率差異大則易導致地主對於配回土地面積的敏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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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比例調整平均地價上漲率時，地主間配回土地比率應大致成等

比例變動，為宗地地價與重劃前後均價相對關係 

「宗地地價上漲率」影響地主權益重大，地主之土地面積配回比

例結果係各宗地地價與重劃前後均價之相對值關係。 

當平均地價上漲率調整，重劃後平均地價底定，抵費地面積亦底

定，此時地主可分配土地面積亦已確定，地主間土地分配情形卻非呈

現線性分配，歸納原因係地價上漲率與一般用地負擔係數相乘績(A╳

B)，反映地主間一般用地負擔比例差異，重劃前後「宗地」與「平均」

地價形成相互消長之關係，即各地主間配面積係各宗地土地單價與均

價差異程度關係，影響地主配回土地面積。 

重劃負擔係經重劃前後地價查估衡量地主間受益程度差異，評定

重劃後分配土地面積，計算地主分回土地面積，其些微差異將影響地

主配地權益重大，應合理、準確且公平地評定其中之受益負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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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以下提出精進市地重劃制度之相關建議，以使重劃結果趨近合理

公平性。 

一、考量各宗地重劃前地價，審慎勘選重劃範圍 

為避免地價上漲率差異導致各地主間土地配回面積落差大，於劃

定重劃範圍之評估作業時，應考量區內土地重劃前地價差距不宜過大，

以避免造成各地主間配地面積落差。 

二、建立公正第三人制度，評估各宗地地價上漲率之合理區間 

重劃在法理上本就以「公平負擔」精神論斷土地分配權益，而公

平負擔是應審慎按地主間受益程度不同而衡量評定。而重劃後地價評

定重點關鍵在於重劃後開發效益在各宗土地間的受益情形。故對於重

劃地價之查估，建議建立公正第三人制度，將開發效益情形、地主間

受益程度差異適當地反映在地價調升(各宗地地價上漲率)，方能讓實

施者與地主間、地主與地主間的權益都能獲得保障，貫徹重劃公平負

擔精神，合理公正研議勘估地價上漲率之合理區間，可供權責機關、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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